
 

統一現金客戶協議書淺白語言（主板及創業板） 
 
 
致： 常匯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七至七號 B 
 華龍大廈三字樓 
 
 
﹝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註冊的證券商﹝及任何其他註冊身份﹞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會員。﹞ 
 
 
本人╱吾等                              茲要求  閣下根據下列條款及條件為本人╱吾等運作一個現金
證券買賣戶口﹝「戶口」﹞： 
 
1 戶口 

1.1 本人╱吾等確認「開戶資料表格」所載資料均屬完整及正確。倘該等資料有任何變更，本人╱吾等
將會通知  閣下。本人╱吾等特此授權  閣下對本人╱吾等的信用進行查詢，以核實上述表格所載
資料。 
 

1.2 閣下將會對本人╱吾等戶口的有關資料予以保密，但  閣下可以根據聯交所及證監會的規定或應其
要求，將該等資料提供予聯交所及證監會。 
 

2 法例及規則 
2.1 閣下按本人╱吾等的指示而進行的一切證券交易﹝「交易」﹞，須根據適用於  閣下的一切法例、

規則和監管指示的規定而進行。這方面的規定包括聯交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中央結算公
司」﹞的規則。  閣下根據該等法例、規則及指示而採取的所有行動均對本人╱吾等具有約束力。 
 

3 交易 
3.1 除  閣下﹝在有關交易的成交單或其他合約單據內﹞註明以自己本身名義進行交易外，  閣下將以

本人╱吾等的代理人身份進行交易。 
 

3.2 倘沽盤是有關非由本人╱吾等擁有的證券，即涉及賣空交易，本人╱吾等將會通知  閣下。 
 

3.3 本人╱吾等會就所有交易支付  閣下通知本人╱吾等的佣金和收費，繳付聯交所徵收的適用徵費，
並繳納所有有關的印花稅。  閣下可以從戶口中扣除該等佣金、收費、徵費及稅項。 
 

3.4 就每一宗交易，除另有協議外或除非  閣下已代本人╱吾等持有現金或證券供交易交收之用，否則
本人╱吾等將會在  閣下就該項交易通知本人╱吾等的期限之前 
 
* 向  閣下交付可即時動用的資金或可以交付的證券，或 

 
* 以其他方式確保  閣下收到此等資金或證券。 

 
  倘本人╱吾等未能這樣做，  閣下可以 
 

* ﹝如屬買入交易﹞出售買入的證券；及 
 

* ﹝如屬賣出交易﹞借入及╱或買入證券以進行交易的交收。 
 

3.5 本人╱吾等將會負擔  閣下因本人╱吾等未能進行交收而引起的任何損失及開支。 
 

3.6 本人╱吾等同意就所有逾期未付款項﹝包括對本人╱吾等裁定的欠付債務所引起的利息﹞，按  閣
下不時通知本人╱吾等的利率及其他條款支付利息。 
 

3.7 就買入交易而言，倘賣方經紀未能於交收日內交付證券，導致  閣下須買入證券進行交收，本人╱
吾等毋須為買入該等證券的費用向  閣下負責。 
 

4 證券的保管 
4.1 由  閣下寄存妥為保管的任何證券，  閣下可以酌情決定： 

 
* ﹝如屬可註冊證券﹞以本人╱吾等的名義或以  閣下的代理人名義註冊；或 

 
* 存放於  閣下的往來銀行或提供文件保管設施的任何其他機構妥為保管。如屬香港的證券，該

機構應為證監會認可的提供保管服務機構。 



 

4.2 倘證券未以本人╱吾等的名義註冊，  閣下於收到該等證券所獲派的任何股息或其他利益時，須按
本人╱吾等與  閣下的協議記入本人╱吾等的戶口或支付予或轉賬予本人╱吾等。倘該等證券屬於  
閣下代客戶持有較大數量的同一證券的一部份，本人╱吾等有權按本人╱吾等所佔的比例獲得該等
證券的利益。 
 

4.3 本人╱吾等並無根據《證券條例》第 81(3)條以書面授權  閣下： 
 
* 將本人╱吾等的任何證券存放在銀行業機構，作為  閣下所獲墊支或貸款的低押品，或者存放

在中央結算公司，作為履行  閣下在結算系統下之責任低押品 
 

* 借貸本人╱吾等的任何證券 
 

* 基於任何目的以其他方式放棄本人╱吾等的任何證券之持有權﹝交由本人╱吾等持有或按本人
╱吾等的指示放棄持有權除外﹞。 
 

5 代本人╱吾等保管的現金 
代本人╱吾等保管的現金須依照適用法律不時的規定，存放於一家持牌銀行所開立的一個客戶信託賬戶內
﹝此等現金不包括  閣下就交易取得，而且須為交收而轉付或轉付予本人╱吾等的現金﹞。 
 

6 風險披露聲明書 
本人╱吾等知道證券價格可能及必定會波動，任何個別證券的價格皆可上升或下跌，甚至可能變成毫無價
值。買賣證券不一定獲利，而且存在  可能損失的風險。本人╱吾等也知道將證券交給  閣下保管可能存
在風險。例如當  閣下持有本人╱吾等的證券而  閣下無力償債時，本人╱吾等取回證券的時間可能會受
到嚴重阻延。本人╱吾等願意承擔此等風險。  
 
   若買賣創業板之客戶,請簽署及確認附錄之創業板風險披露聲明書。 
 

7 一般規定 
7.1 所有本人╱吾等戶口內的證券均受制於  閣下的全面留置權，以確保本人╱吾等履行對  閣下代本

人╱吾等買賣證券而產生的責任。 
 

7.2 倘  閣下沒有依照本協議書的規定履行對本人╱吾等的責任，本人╱吾等有權向根據《證券條例》
成立的賠償基金索償，惟須受賠償基金不時的條款制約。 
 

7.3 倘  閣下的業務有重大變更，並且可能影響  閣下為本人╱吾等提供的服務，  閣下將會通知本人
╱吾等。 
 

7.4 本人╱吾等確認本人╱吾等已詳閱並同意本協議書的條款，而且該等條款已經以本人╱吾等明白的
語言向本人解釋。 
 

7.5 本協議書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且可以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執行。 
 

 
 
 
                                   
 見證人簽署 

 姓名                                                                         

 職業                              客戶簽署／公司印章 
 地址                              姓名                                       

                                   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只供本行填寫〜 

 
 
                                   
 見證人簽署 

 姓名                              

 職業                              

 地址                                                                         

                                   經由常匯證券有限公司確認及接受



 

 

 

 
 
 

常 匯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STOCKWELL SECURITIES LTD.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 7-7B 

華龍大廈 3 字樓 

 

 

 

 

 

致現金客戶函件 
 

 

敬啟者： 

 

  相信台端已經察覺，吾等作為香港聯合交易所之會員，必須確保吾等客戶簽署一

份客戶協議書，以調訂台端作為客戶及本公司之間之法律地位。 

 

  客戶協議書之目的，旨在提醒台端注意買賣證券可能發生之風險。聯交所最近已

通過有關之統一表格及協議書。因台端在本公司開有現金戶口，茲特附上下列文件： 

 

1. 開戶資料表格；及 

2. 現金戶口客戶協議書。 

 

敬希台端填妥及簽署並送回上述文件。 

 

如台端對本函或其附件之內容有未明或不同意之處，敬希儘速與吾等聯絡。 

 

 

 

此 致 

 

 

 

 

 

 

 

 

 

 



 

 

 

 
 
 
致 常匯證券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 7-7B 
 華龍大廈 3 字樓 

 

 

 

 日期 

 

敬啟者： 

 

客 戶 協 議 書  

 

 

本人╱吾等確認已收到貴公司客戶協議書之中文本，並已由本人╱吾等簽署。 

 

本人╱吾等已得悉，交易所規則第 532 條要求客戶協議書必須同時為中英文本，

但本人╱吾等現表示放棄客戶協議書之英文本之權利。 

 

 

此 致 
 
 
 
 
                   
  客戶簽署 
  姓  名             
  客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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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披露聲明書（創業板） 
 
 

致 ： 常 匯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 7-7B 
  華龍大廈 3 字樓 
 
1. 本人／吾等知悉創業板的證券價格可能會波動，任何個別證券的價格皆可上升或下跌，甚

至可能變成毫無價值。買賣創業板證券不一定獲利，而且存在著可能損失的風險。本人／
吾等也知道將證券交給 閣下保管可能存在風險。例如當 閣下持有本人／吾等的證券而 
閣下無力償債時，本人／吾等取回證券的時間可能會受到嚴重阻延。本人／吾等願意承擔
此等風險。 
 

2. 本人／吾等明白創業板之市場設計乃為可能附有高風險的公司而設，本人／吾等亦尤其明
白公司可在沒有往績記錄及在不需負責預測未來表現的情況下在創業板上市。本人／吾等
清楚了解，因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新興發展性質，其營運的業務行業或國家而所引致的風險。 
 

3. 本人／吾等知道投資在此類公司的潛在風險，故此本人／吾等明白必須經過審慎考慮後才
作出投資決定。本人／吾等亦明白創業板的較高風險性質及其他特點，應當更適合專業及
其他熟悉投資技巧的投資者。 
 

4. 基於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新興發展性質，本人／吾等明白創業板進行買賣將可能面對比較於
主板買賣證券為高的市場波幅及不確保於創業板買賣時得到一個有流通量的市場。 
 

5. 本人／吾等亦明白創業板的主要信息發放渠道是透過聯交所運作的互聯網網頁刊登消息。
創業板上市公司一般不須在憲報所登的報章上刊登付費公告。因此，本人／吾等知悉本人
／吾等須獲取經由創業板網頁發佈的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最新資料。 
 

6. 本人／吾等確認此風險披露聲明書並不能申述所有風險及其他創業板的主要內容。本人／
吾等明白在進行買賣活動之前須自行進行資料搜集及研究有關證券的買賣。 
 

7. 本人／吾等明白如本人／吾等對此風險披露聲明書的任何方面或對買賣創業板證券的性質
及風險有不明確或不明白之處，本人／吾等須取得獨立專業的意見。 
 

8. 本人／吾等明白簽署此風險披露聲明書是交易所規則的硬性規定。本人／吾等明白本人／
吾等未能簽署及確認此聲明書，閣下將不可以執行本人／吾等於創業板買賣的指令。 
 

9. 此風險披露聲明書已由 （註冊人士之姓名／職務）向本人／吾等全
部解釋清楚，而本人／吾等亦明白其內容。本人／吾等明白根據交易所規則 閣下必須為
本人／吾等提供此份由本人／吾等簽署及填上日期、並載有 （ 註
冊人士之姓名／職務）的聲明的風險披露聲明書之副本。 

 
 
  （註冊人士之姓名／職務）的聲明 
我 （註冊人士之姓名）經已於  
（進行解釋的地址），以他／他們明白的語言，向 （客戶姓名）

全部清楚解釋此風險披露聲明書的內容。 
 
 
 
     
註冊人簽署   客戶簽名 
註冊人代號（ ）  姓  名   
日期：   客戶編號     


